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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低保对象、
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复核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（街道）公共服务办公室： 

为加强社会救助对象的动态管理，提高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

低保边缘家庭的精准识别能力，现就做好 2024 年度低保对象、特

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复核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文件依据 

1.《福建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范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128 号）、

《福建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127 号）、《关于加

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

132 号）； 

2.《石狮市低保和特困人员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实施方案》

石狮市民政局文件 

狮民〔2024〕3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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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狮政综〔2020〕27 号）；《石狮市民政局关于印发<石狮市社会

救助“一件事”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狮民福〔2022〕1 号）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镇（街道）复核时间：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； 

市民政局检查督查时间：2023 年 6 月至 7 月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线上初核。完善“福建省社会救助综合服务平台”数据，

确保在册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及其相关法定义务

人各项信息详实录入“福建省社会救助综合服务平台”，特别确保

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授权书依法依规采集到位，并于 5 月 1 日 8:00

至 5 月 15 日 18:00 推送至“福建省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

台”发起核对。5 月下旬，各镇（街道）登录“福建省社会救助综

合服务平台”查收核对报告并逐户审阅，形成线上初核结果。 

（二）线下确认。结合线上初核结果，综合运用入户调查邻

里访问、信函索证、电话或视频调查等方式，对照政策要求对现

有低保家庭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逐一进行复核认定。对于

核对报告中有异常信息的要逐条查实，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、成

员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或群众有异议的救助对象，实施重点核

查。按照规定,申请人应当如实申报家庭信息及变化情况，提供必

要的刚性支出费用证明材料（医疗收费票据、康复训练和照料护

理收费票据、学费和学校住宿费票据等），自觉接受并配合家庭经

济状况调查。工作人员要逐人逐户进行重新核对认定，入户率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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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 100%，并要求被调查对象如实提供家庭经济状况，无正当

理由拒不配合的可取消资格。入户调查人员要填写入户调查表，

对调查情况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并签字认可。线下确认原则上在

核对报告生成后一个月内完成。 

（三）分类管理。对复核认定完成后的对象进行分类管理。

符合低保、特困条件的，继续予以相应保障；不符合低保、特困

条件但符合延保渐退、低保边缘家庭条件的，及时予以调整和书

面告知；不再符合任何社会救助条件的，按照初步告知、接受申

诉、二次调查、集体研究的合规流程，及时予以办理退保手续，

原则上申诉期限为保障对象或其监护人收到初步告知或应当收到

初步告知后 7 日内。 

（四）档案整理。各镇（街道）要对新增的救助对象家庭档

案及时进行收集和归纳，对原先的救助对象家庭档案要重新进行

整理和归档。按照分类准确、编排有序、层次清楚、目录清楚、

装订整齐的标准入库，做到“统一格式、一户一档”，随时精准掌

握、更新变动救助对象家庭收入情况、人员变动及享受政策保障

情况。低保、特困和低边对象审核确认材料应报送一份到市民政

局福利保障股。 

四、工作重点 

（一）信息真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

要求，线上初核须取得参加复核认定的所有人员家庭经济状况查

询授权书，并上传至社会救助平台备案。授权书须由本人或其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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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监护人签字，由本人按捺手印，不得由其他人代签、代按。姓

名、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要确认准确无误后，方可发起核对。

对家庭人员发生变化或原录入信息错误的在保对象，应在“社会救

助综合服务平台”上及时补充修正，避免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不全

面、不精准，造成错误审核确认发放保障资金。 

（二）及时调整。复核认定完成后，低保家庭人均收入有变

化的，应及时调整其家庭保障金。若其家属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

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账户更换应由监护人、法定代理人或

者人民法院、有关部门依法指定的人员代理办理。 

（三）巡访核实。镇（街道）应落实困难群众巡访制度，定

期开展巡访探访，强化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，密切关

注脱贫边缘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重病重残家庭和遭遇突发困难或

事故的困难群众等群体，符合条件的要依规纳入低保、特困或低

保边缘等救助范围。对特困供养人员，生活自理能力复核评估、

集中供养需求摸底调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。特困人员供养意愿发

生变化的，要及时调整供养形式并重新签订《供养服务协议书》，

及时将签订的《供养服务协议书》上传至“福建省社会救助综合服

务平台”。请各镇（街道）结合特困人员年度复核工作，开展生活

自理能力评估和供养意愿征询工作。同时，应及时了解掌握特困

人员实际生活状况和照料服务情况，对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每季度

至少巡查探访 1 次；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，每月至少上门探访或

电话巡访 1 次，发现问题督促供养服务机构、委托照料服务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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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整改。 

（四）复核认定。镇（街道）及时收集整理低保、特困、低

保边缘家庭档案资料，严格做好复核认定资料归档，确保资料齐

全、档案规范、数据真实、更新及时。复核认定完成后，镇（街

道）建立在保人员、延保渐退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、退保人员台

账，同时抄报市民政局备案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年度复核工作是进一步规范社会救助

工作的需要，更是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的需要，社会救助作为

年度绩效考核一项指标，各镇（街道）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

领导，主动将复核认定工作及时向主要领导汇报，分管领导及公

共服务办主任要统筹协调各村（居）推进各项工作任务，确保各

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务求时效实效。要加大排查力度，切实做好入户调查、

信息核对、档案管理等工作，镇（街道）要履行好属地责任，按

照序时进度完成复核排查认定工作并发挥好社工站助手作用，确

保取得实效，复核认定结果经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，

于 6 月底前报送市民政局福利保障股。 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市民政局将于 6 至 7 月对复核排查认

定工作进行督查和随机入户抽查，对可能出现的“错保”“漏保”、

“人情保”等违规违纪现象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，典

型案例予以通报曝光，切实提升社会救助公信力，切实增强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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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获得感，确保复核工作取得成效。 

 

附件：1.低保对象复核确认书 

      2.特困人员复核确认书 

          3.低保对象复核认定统计表 

          4.特困人员复核认定统计表 

 

 

 

石狮市民政局 

2024 年 4 月 26 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抄送： 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。 

石狮市民政局 2024 年 4 月 26 日印发 


